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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166.htm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

九日） 最近两三年来， 有些地区把县、 市的行政区划搞得过

大，变动过多，这对于加强领导， 发展生产， 是不利的。今

春以来，许多地区对行政区划过大的县、市，做了适当的调

整，并在工作过程中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很好的。但

是，有的地区，对于调整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关系广大群众历

史习惯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同群众商量，也不重视群众的

意见，而只是由领导机关片面做出决定，以致引起群众的不

满。这种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和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是极端

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正确处理调整行政区划的问题

，今后各地在进行调整行政区划的工作中，都必须注意通过

各种方式，征求当地群众或群众代表和干部的意见，组织他

们对调整方案进行认真的充分的讨论，本着有利生产、有利

团结、便利群众、便利领导的原则，将调整方案加以修正，

并按照审批程序，报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执行。对于已经调

整的行政区划，如果多数群众还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按照上

述原则，重新进行处理。凡是划分得不够合理的，都应当根

据群众的意见，重新划分；凡是划分后确实不宜再变的，也

应当向群众进行压制。对于打击和压制群众的人员，应当根

据情况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